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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56           证券简称：兆新股份         公告编号：2020-060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兆新股份”）于 2020

年 4 月 14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以下简称“中小板公司管

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

【2020】第 224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2020 年 4 月 14 日，公司披露了

《关于增补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及独立董事的公告》，公司将于 4 月 17 日前

征集董事候选人，并拟增补李化春为非独立董事，增补黄士林、蒋辉为独立董事。

根据《关注函》的要求，公司对有关事项作出说明公告如下： 

1、相关董事是否与持有你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 

回复： 

公司股东深圳市汇通正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汇

通正源”）于 2020 年 3 月 21 日、2020 年 3 月 23 日、2020 年 4 月 8 日、2020 年

4 月 13 日分别向公司提供了《关于向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议

非独立及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函》（以下简称“《函》”）、董事候选人简历、《独立董

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承诺函》、《独立董事候选人履历表》

等资料。 

根据上述汇通正源提供的《函》及董事候选人简历等资料显示，李化春先生

持有深圳市前海新旺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 6.6%的权益，该合伙企业

持有公司 17,922,928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95%），除此之外，李化春先生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和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黄士林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

股东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和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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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关联关系；蒋辉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

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和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同时，三位董事候选人李化春先生、黄士林先生、蒋辉先生已按照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5 条的规定签署了《承诺函》，李化春先

生承诺“本人同意接受深圳市汇通正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提名

本人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本次本人公开披露的候选人资料真实、

准确、完整以及符合任职资格，不存在《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不

适宜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本人保证当选后将切实履行职责”，黄士林先生、蒋

辉先生承诺“本人同意接受深圳市汇通正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提名本人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次本人公开披露的候选人资料真

实、准确、完整以及符合任职资格，不存在《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不适宜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本人保证当选后将切实履行职责”。三位董事候

选人承诺了公开披露的候选人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2、相关董事的工作经历，特别是在你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的工作

情况。 

回复： 

根据汇通正源提供的《函》、《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及董事候选人简历等资

料，三位董事候选人李化春先生、黄士林先生、蒋辉先生签署的《承诺函》，两

位独立董事候选人黄士林先生、蒋辉先生签署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独立

董事候选人履历表》等资料，三位董事候选人工作经历如下： 

李化春先生历任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百货公司会计、财务科长；内蒙古赤

峰市新华贸易公司法人、总经理；深圳市天龙实业发展公司、广东华普集团实业

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深圳彩虹环保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曾用名）财务经理、

总裁助理兼财务总监、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曾用名）董事、

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深圳市新彩再生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参股公司）监

事；海丰县新洲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公司参股公司深圳市新彩再生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曾用名）监事；深圳市虹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

公司）监事；嘉兴市彩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孙公司）监事；深圳市

格瑞卫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原控股子公司，已于 2016 年 9 月转让）董事。

现任深圳市虹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总经理。社会兼职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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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亚太华夏财务会计研究中心研究员。 

黄士林先生历任国家劳动人事部政策研究室法规处长，深圳市法学交流服务

中心主任兼深圳市振昌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顾问，深

圳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员，深圳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广东省律师协会副会长。现

任广东圣天平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兼任广东省高级律师资格评审委员会委

员，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副理事长、兼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阳光基

金会理事，深圳国际仲裁院仲裁员。 

蒋辉先生历任深圳市医药生产供应总公司国际贸易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及营

销总监；新加坡亿胜投资集团投资总监兼亿胜生物科技公司（香港上市公司代码

8151）副总经理；华立集团海外事业总监兼华宇投资集团常务副总裁；深圳劲嘉

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交所上市代码 002191）董事、董事会秘书及投资总

监。现为深圳嘉德森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深圳易达恒通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董事长，深圳嘉德森医疗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以及深圳市凯富盈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根据上述李化春先生工作经历，李化春先生不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控制的除兆新股份及其子公司以外的其他公司任职，亦未在其他持有公司股

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根据汇通正源提供的《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两位

独立董事候选人黄士林先生、蒋辉先生签署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及其工作

经历，黄士林先生、蒋辉先生本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

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亦未在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公司已于 2020 年 4 月 14 日披露了上述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同时，根据《关注函》，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关注到，截至 2020 年 4 月 14 日，

公司董事、监事已全部辞职。中小板公司管理部提出：“当前正处于 2019 年年度

报告审计的关键时期，你公司治理层的不稳定，可能导致治理层无法对你公司财

务报告过程实施有效监督。”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对此高度关注，要求公司充分重

视上述情况，认真做好 2019 年年度报告编制工作，确保依法按期披露 2019 年年

度报告。 

公司高度重视年报审计工作，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虽然公司董事、监事已全部辞职，但目前公司仍有 5 名董事、3 名监事继续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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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审计部、财务部、董事会办公室也在认真部署和执行年报编制工作。公司董

事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持续监督财务报告过程。 

根据《关注函》，中小板公司管理部提醒公司应当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股

票上市规则》和《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诚实守信，规范运作，认真

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将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股票上市规则》

和《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规范运作，并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  


